
2024年歷史片區活化資助計劃



資助目的

為更好推動業界參與六大片區的活化工作，鼓勵企業
經營配合每個片區定位的店舖或空間，營運具有鮮明
特色、活躍片區氛圍的商業項目，藉以豐富片區的休
閒體驗，吸引人流進入片區，推動社區經濟持續發展，
帶動歷史片區活力，同時獎勵經營期內有助推動歷史
片區發展的項目。



資助範圍及申請期

資助範圍

經營配合歷史片區定位的店舖或空間，且其營運具有鮮
明特色、活躍片區氛圍的商業項目。

申請期：2024年9月10日上午9時至12月30日下午5時45分。
(如預算使用完畢，則申請期將提早結束，並在基金網站對外公佈。)



資助要求

• 項目營運地點須位於六大片區：

• 媽閣塘片區；

• 福隆新街、新馬路及十六浦片區；

• 23號及25號碼頭、十月初五日街及內港片區；

• 草堆街、永福圍、大炮台及望德堂片區；

• 益隆炮竹廠、龍環葡韻片區；

• 荔枝碗船廠片區；
註：倘六大片區涉及的範圍出現調整，基金網站將公佈經調整的範圍。

• 須獲得負責開發該片區的綜合旅遊休閒企業的推薦。

• 同一店舖或空間只可就本資助計劃獲得一次資助。



申請資格及資助對象

⚫申請人須為店舖或空間的營運實體。

⚫申請人須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設立及運作的自
然人商業企業主或法人商業企業主。

✓ 如屬自然人商業企業主，其須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居
民，且其企業須為稅務效力而已在財政局登記。

✓ 如屬法人商業企業主，須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設
立，且其企業須為稅務效力而已在財政局登記。



資助類型、總預算金額、資助期、名額及金額

資助類型
✓ 免息貸款
✓ 奬勵

總預算金額 1,200萬澳門元(免息貸款1,000萬，奬勵200萬)

資助期
上限為12個月，最早可由申請人於網上確認提交申請之翌
日起計，最遲可由簽訂協議書後翌月首日開始計算。

名額 不設限制，一般情況下每2個月進行評審。

貸款上限 為申請項目預算支出的90%，上限為50萬澳門元。

獎勵上限 每個項目獎勵金額上限為10萬澳門元。

資助調整機制
倘總結時受資助項目的免息貸款額度高於實際支出的90%，
貸款資助額度將下調至實際支出的90%。



可獲資助及不可獲資助的開支範圍

預算支出

資助類別
可獲資助的開支範圍
(在資助期內作出)

免息貸款 與項目相關的設備開支、裝修開支、人事開支、其他營運開支。

! 由申請人提供的服務或產品的費用則不視為項目預算支出範圍。



免息貸款－償還期／擔保方式

一般情況下，於第12個月開始償還，每3個月償還一期，每期
等額還款。

償還期／擔保方式

由貸款發放之翌月首日開始計算，受資助者可採用信用/資產
擔保作為免息貸款的擔保方式，償還期為60個月。



申請階段-申請文件

經基金通知可補交的情況

✓申請人法定代表的身份證明文件；

✓申請人的商業登記證明；

✓申請人的無欠債證明；

✓申請人的最近期營業稅徵稅憑單
（M/8）；

✓申請人的社會保障基金供款證明；

✓申請人近兩年的損益表(可按基
金格式填寫)。

不接納補交的情況

✓ 由負責開發該片區的綜合旅遊休閒
企業的推薦函；

✓ 其他有助申請的文件如行政准照或
同等性質的憑證、支出報價、產品
或服務目錄、獲得獎項、合作協議
及經營方案等。



初步分析階段-駁回情況

✓申請項目不符合基金的宗旨；

✓申請項目不屬於資助範圍；

✓申請項目不符合資助要求；

✓申請人不符合申請資格及資助對象；

✓申請文件不符合申請規定；

✓申請人在基金其他受資助項目正處
於逾期未償還/未退回/未返還款項
的狀況；

✓申請人處於基金拒絕資助名單內；

!倘沒有出現駁回申請的情況，則基金行政委員會將申請卷宗送交活動和項目評審委員會進行評審。

經初步分析，如屬下列任一情況，基金駁回有關申請：

✓ 申請項目屬於澳門其他公共部門或公共實
體已公佈的資助計劃範圍；

✓ 申請人就相同項目作重覆申請；

✓ 申請項目渲染不雅、暴力、色情、淫褻、
賭博、粗言穢語、影射或侵害他人之權利
等不當成分；

✓ 申請項目內容涉及危害國家安全、違反公
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 申請項目內容涉及損害澳門特別行政區政
府及文化發展基金形象和聲譽。



評審階段—評審程序

✓活動和項目評審委員會成員由行政委員會主席根據需審議的項目
性質，從相關領域的專家名單中邀請三至七名來自學術界別及商
業界別的專家出任。

✓活動和項目評審委員會至少過半數成員出席時方可舉行會議，並
須就每次會議繕立會議紀錄，其內應記錄評審結果及會議的重要
事項。

✓倘基金要求，申請人的代表須出席評審會議，介紹申請項目的內
容，並回答評審提問。倘申請人未能出席，但具合理理由，則將
按其已遞交的文件進行書面評審，否則視作放棄申請。

評審階段—評審標準



評審階段—評審標準

✓評審分數不低於60分視為通過評審。

✓在充分考慮以下意見及記錄後，批給實體對申請作出決定：

• 活動和項目評審委員會發表的意見；

• 申請人過往3年倘曾獲批給資助活動及項目的執行及償還記錄
（包括書面警告及基金取消批給的記錄）。

✓批給貸款金額與申請項目的預算規模及所獲的評審分數相關。

✓由於預算所限，基金可對申請項目作出不批給資助的決定。

評審標準權重

評審標準 權重

• 項目對歷史片區定位的配合度 50%

• 項目預算的合理性 50%



監察階段

款項發放方式：免息貸款款項將於協議書簽署後，一次性全數發放。

項目內容更改：

✓ 對於商業營運上的決定如宣傳方式、銷售渠道等方面的更改，當
更改不涉及偏離項目的經營核心，則受資助者可因應市場環境靈
活作出調整，並在提交報告時進行說明。

✓ 如上述更改涉及更改項目經營業務或更改申請人股東情況，則受
資助者須提出申請並由基金作出事前審批。



監察階段—提交報告

提交報告

✓ 總結報告：完成項目後
的30天內提交。

報告須附帶證明文件，包括但不限於

‒ 受資助者主要的銀行帳戶流水紀錄；

‒ 店舖營運情況相片；

‒ 購買動產的照片，如設備；

‒ 裝修前後照片；

‒ 宣傳活動資料（如線下宣傳活動照片、線上宣傳截

圖及點擊數據、宣傳片檔案等）；

‒ 參展及獲獎資料（如參展照片、獎狀等）；

‒ 媒體報導。

！逾期提交報告的後果

逾期提交總結報告（但獲批准延期提交者除外）15日或以上者，即失去獎勵資格。



監察階段—關聯交易規定

申請階段—申報

✓ 若申請人將向有關聯關係的供應商
採購服務或商品，須在申請文件中
披露相關交易資訊。

項目執行階段—申報及額外詢價

✓ 無論是否使用基金的資助款項，倘由同一
供應商向申請人合共提供5萬澳門元或以
上的服務或商品的開支，申請人須於報告
中申報並提供交易方的聯絡方式。

✓ 對於上點所指的須申報的情況，就使用基
金的資助款項5萬澳門元或以上支付予關
聯供應商的開支，倘基金認為關聯交易不
合理，則不能使用基金的免息貸款款項進
行支付。

關聯交易：
1. 申請人(自然人商業企業主)為供應商的股東、

供應商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

2. 申請人(自然人商業企業主)的配偶/父母/子女/兄
弟姐妹及其配偶為供應商、供應商的股東、供
應商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

3. 申請人(法人商業企業主)的股東、其配偶/父母/

子女/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為供應商、供應商的股
東、供應商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

4. 申請人(法人商業企業主)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
其配偶/父母/子女為供應商、供應商的股東、
供應商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

5. 申請人(法人商業企業主)為供應商的股東；

6. 申請人(自然人商業企業主及法人商業企業主)

及其轄下公司的僱員為供應商、供應商的股東、
供應商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



終止執行或未能完成項目

指定的期間內提交總結報告，
以便進行結案程序。

30日內返還
否則強制徵收及兩年內拒絕資助申請

◆ 資助期屆滿，受資助者因不可抗力或經基金確認為不可歸責於受資助者的原
因而未能完成項目，基金須進行結案程序；如理由不獲基金確認，則基金須
取消資助批給。

◆ 在資助期內，如屬下列任一情況，基金可批准受資助者提出終止執行項目的
申請：

因不可抗力或經基金確認為不可歸
責於受資助者的原因，預計未能於

資助期內完成項目

受資助者承諾返還已收取的全部資
助款項



取消資助批給

基金須取消資助批給情況

✓ 受資助者作出虛假聲明或利用其他不法手段取得資

助款項。

✓ 受資助者將款項用於非批給決定所指用途。

✓ 受資助者違反謹慎、合理規劃及組織受資助項目的

義務而導致對參與者或公共利益，尤其是公眾安全

或社會秩序造成嚴重風險或損害。

✓ 受資助者作出的活動涉及危害國家安全、違反公共

秩序或善良風俗的行為。

✓ 受資助者作出損害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及文化發展

基金形象和聲譽的行為。

✓ 不再符合資助範圍、資助要求、申請資格及資助對

象，且未於基金訂定的期間內補正不當情事。

✓ 章程訂定須取消資助批給的其他情況。

基金可取消資助批給情況

✓ 項目進度之審查結果偏離核心。

✓ 項目內容更改申請不獲批准，且受資助者仍
繼續執行更改後的內容。

✓ 違反章程的其他規定。

！取消資助批給的後果

1. 30日內返還已收取的全部資助款項。

2. 可科處兩年內拒絕其提出資助申請的
處罰。



書面警告

• 倘受資助者違反計劃章程的規定，尤其受資助者義務，基金可發
出書面警告。



獎勵

✓獎勵上限：每個項目獎勵金額上限為10萬澳門元。

✓總結報告獲基金接納後，受資助項目將自動進入獎勵程序，基
金行政委員會將項目的執行結果送交活動和項目評審委員會進
行評審，受資助者不用另行提出申請。

✓評審程序在本資助計劃所有受資助項目執行完結後開展。

✓獎勵款項將採用一次性支付的方式進行發放。



獎勵

✓活動和項目評審委員會成員由行政委員會主席根據需審議的項目性質，從相
關領域的專家名單中邀請三至七名來自學術界別及商業界別的專家出任。

✓倘基金要求，受資助者的代表須出席評審會議，介紹受資助項目的執行結果，
並回答評審提問。倘受資助者未能出席，但具合理理由，則將按有關報告文件
進行書面評審，但受資助者明示放棄進入獎勵程序除外。

✓活動和項目評審委員會對所有受資助項目在店舖或空間於經營期內對歷史片
區發展的推動作用作出評分，以便批給實體考慮是否給予獎勵。

✓評審分數不低於60分視為通過評審。

✓在充分考慮活動和項目評審委員會發表的意見後，批給實體對受資助項目作
出批給/不批給獎勵的決定。

✓批給獎勵金額與受資助項目的所獲的評審分數相關。

✓由於預算所限，批給實體可對通過評審的項目作出不批給獎勵的決定。



謝謝


